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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
新約教會信徒在國際機場和警察衝突的事件，近一個月來引起了廣泛的注意，甚至有國際性的新聞刊物派人前來採訪消息。新約教會雖在二十年前就傳入台灣，但是到七、八年前才開始了比較特殊的發展，到了所謂的「錫安山」事件前後，該教會的「一人一山」運動成了教會發展的重要特徵。這一個晚近有特殊發展狀況的教會也成了基督教界內外矚目的焦點。
蓬勃發展令人矚目

除了新約教會這種新的發展趨勢外，台灣地區還有其他許多新興的宗教現象很值得我們加以注意和了解。例如天帝教脫離天德教而有快速的發展，而天德教本身也因退休高級官員的參與而有新的發展趨勢。許多資深中央民代支持設立了弘化院。一貫道在台灣地區的信徒人數也增加到數十萬之多，以花連為發祥地的慈惠堂系統也已遍佈全台。行天宮系統香火鼎盛而伴隨者的宗教改革現象也有目共睹。活動力甚强的儒宗神教幾年來扶鸞著風氣大興，書刊流通量非常驚人。
此外，私人神壇在都巿地區的大街小巷幾乎到處可見，十八王公崇拜所掀起的熱潮還引發了電影及電視劇的製作播映。此外，更有史合域殺人自焚案、神壇信徒登上玉山作法破壞景觀。林雲、盧勝彥的風靡與轟動，密宗法會頻繁，而修密者日益眾多。這種種新興的宗教現象，使得原本就有濃厚宗教性的台灣，更顯得相當特出。
究竟這些新興的宗教現象有什麼重要特徵？有什麼特別的社經及政治因素促成這類宗教現象的發生？政府在面臨此一狀況時的立場和政策如何？在政教關係的運作上有什麼狀況和問題存在？以及我們如何來正確對待新興宗教的發展等等，都是大家所關切的問題。尤其，近幾年來，許多新興宗教給政府方面帶來了相當的困擾；我們似乎應該積極去尋求以上各種問題的答案，以促成整體社會的和諧及健全發展。

先就這些新興宗教現象的特徵而論，大致上有七個重要特性值得我們注意：一、全區城及都巿性，二、悸動性，三、靈驗性，四、傳播性，五、信徒取向，六、入世性，及七、再創性與復振性。

七大特性值得注意

不論是較具制度性的宗教，如新約教會、天帝教，或是擴散性的宗教，如私人神壇、儒宗神教，在分佈狀況方面基本上都不是地方性的。幾乎是全台各地都有，其間在各都巿地區更是興盛。每個私人神壇看起來都是地方性的，但從廣佈各地的現象而論，似乎也不能視各神壇為獨立的現象。
新興宗教的信仰者在昄依過程中多有着令人悸動的宗教經驗。其間，靜坐所獲之特殊心理經驗成了不少新興宗教展的重要基礎。禁食祈禱也使部份基督徒經歷了非凡的狀況。扶鸞與製作鸞書也使得儒宗神教、慈惠堂及一貫道信徒有相當强烈的感應。正統密宗的盛行，也促成信徒在灌頂及觀像的經驗上感動不已。至於像所謂的密宗黑教的種種神通，不只風靡了影藝界人士，更有教授們也不能自己。

悸動性通常也和靈驗性相伴而生，但有許多新興宗教特別强調靈性。有時以靈驗為主而較缺乏深度的宗教經驗。例如各種私人神壇多因靈驗性而興，十八王公更是在經濟低迷狀況下以靈驗性造成流行的風潮，連基督教的新約教會也以天國及神的奇跡來肯定自己，對抗外來的壓迫。
各新興宗教之所以具有全區域性及都巿性，主要是由於此類新興宗教的傳播性甚强。通常這些團體的宗教精英份子一方面擅長宗教的創新，另一方面則頗注意並有效地傳佈其宗教。大部份制度性的新興宗教主動佈教的動機甚强，且能運用靈活的傳教策略，因此一般而言，傳播速度甚快。其次，一些以靈驗為號召的神壇寺廟通過各種管道，更是聞名遐邇，遠近信徒接踵而至。此外，扶鸞著書的儒宗神教在刊物及善書之發行及流通量方面更令人歎為觀止，例如「地獄遊記」在三年前就已發行了三百萬册，其傳播之威力由此可見一斑。
新興宗教的崛起不只和吸收教徒能力有關，更常見的現象是信徒積極參與之動機高昂。這主要是因為大多數新興宗教都是以信徒為取向。這類新興宗教的領袖多具有才的特色，信徒對之崇敬有加；更重要的是，信徒皈依後都會產生極强烈的心理變遷，至少信徒多能從宗活動中得到滿足。

新興的宗教大都入世性很强，以助人增強其對變遷社會的適應為主。縱或有些宗教有相當濃厚的復古色彩，但是也多以此做為袪除現代社會的缺失之憑藉。最後，幾乎沒有一個新興宗教是全新的，絕大部分是再創性或復振性的，亦卽多以旣存的不同宗教或文代理念為根基，予以創新改革或重組。
日趨興盛原因有六

新興宗教現象的特徵如上所論，至於何以近年來此類宗教有興盛的趨勢？究其原因，大約乃在於：一、快速的社會變遷增加了人們新的不確定感，而傳統的的宗教無法助人減低此種不確定感，新興宗教却能，因而乃應運而生。二、社會流動促成部份民眾脫離了舊的宗教的範疇，使新興宗教擁有為數甚多的潛在皈依者。三、民眾認知水平普遍低落。促成靈驗性宗教，如私人神壇的興起；部份民眾認知水平的相對提高，則又使教理較深的新興宗教獲得了發展的機會。四、現代傳播工具之多樣性及便利性頗有利於新興宗教的傳佈，雖然幾乎沒有一個新興宗教可以利用電視或無線電廣播來傳教，但是他們多半會有效地利用大量的印刷品和口口相傳的方式達到目的。同時，傳播界人士對新興宗教的好奇，也會因採訪報導而助長了這類宗教的聲勢。五、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大致趨於放任的宗教政策，使新興宗教在較不受限制的狀況下自由發展。六、部份新興宗教因被疑為有政治野心，因而受到有關當局的抑制，但結果却適得其反，反使得這些宗教廣為民眾所知，而教勢的發展也因此而便盛。
檢討解決衝突癥結

限於篇幅，只能將新興宗教的社會成因約略分析如上，以下，將就政府與宗教的關係做一番檢討，並對政府與部份新興宗教間衝突的癥結所在以及解決之道，提供芻蕘之見。

一、有關處理宗教的法令不全。除憲法明訂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外，有關法令也只有五十多年前所訂的寺廟監督條例。因此，政府在處理宗教事務上，不時有進退失據、章法不明之苦。近年來宗教團體與政府間的衝突亦由此而生。雖然有關當局也曾兩度擬訂宗教法，却又因訂法的目的為不少宗教界人士疑為另有所圖，再加上草案的內容對各類旣存宗教，缺乏確切認識，不只不少條文窒礙難通，甚至若干條文之基本精神亦與宗教倫理有嚴重違悖的情形。為今之計，有關機械似應先客觀而確切研悉各類宗教之特性，在眞正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則下，訂定公正而落實的有關法令。

二、各級主管宗教事務的政府官員對各類宗教大都缺乏認識。擔任相關職務者並未接受這方面的專業訓練。上焉者從自修中獲得有關宗教的知識，下焉者則强不知以為知，對某些宗教常存有强烈的偏見。總的來說，對宗教現況及本質的缺乏了解常導致不良的後果，有時甚至引發政教間的緊張關係。在這方面，歷來各級機構倒不是完全沒有注意，只是做得太有限。有效提升主管宗教事物官員對宗教之認識，以便妥善處理有關業務，實為當務之急。
三、在處理宗教事務上，不當的政治考慮也常導致負面的影響。約略而言，宗教團體若被認為不涉及政治，則政府多予以「縱容」，結果無形中助長了靈驗性宗教的蓬勃發展。但是，當某些宗教團體，尤其是新興宗教團體，若被認定有「政治」上的問題，則黨政機構常採取不當措施，企圖予以壓制，因而促成政教間的緊張關係。從若干實例，我們可以看到某些宗教團體原本在政治上並沒有問題，却因被有關單位加上了政治的標記，問題才被引發出來，結果對政教雙方都產生很大的傷害，也進而帶來社會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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